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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发现或接到群众
举报违法行为线索 

                 依法无须追究或不符合立案条件

不予立案追究
执法人员审查

      依法应予追究
且符合立案条件

       
决定立案
依法启动行政执法程序，办理立案审批等有关手续

派员调查取证
由2名以执法人员示证调查：制作调查笔录，查明违法主体身份、违法事实等，并依法固定相关证据材料


根据查明的违法事实、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决定告知书，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其在收到行政决定告知书后3日内可向本局提出陈述和申辩
依法作出行政决定事前告知书送达当事人




由2名以执法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其自接到行政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可依法向东明县人民政府或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自接到决定之日6个月内直接向东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；如逾期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所载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依法制定行政决定书，报审批后送达当事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所载义务
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

      结案并按照相关规定归档


